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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4 �证券简称:鼎龙股份 编号:2015-003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5

年

3

月

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5-01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97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240

万元；截止

2015

年

2

月

28

日，

公司净资产为

872,442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且为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790� � � �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2015-004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成都华神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中医药大学华神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华神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均收到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

省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地方税务局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部一

次性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认证，有效期为三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主管税务局备案审核通过后即可在高新技术企业

有效期限内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得税按

15%

的

税率征收。

2014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对公

司

2014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750� � � �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5-17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时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６７

，

３３１

，

７６７．９１

净利润

５７

，

８１９

，

５４６．９８

期末净资产

６

，

７３７

，

０８０

，

２９４．１８

重要提示：

１．

上表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数据，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２．

上表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456� � � �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1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等指定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相关公告（详见公告

２０１５－００７

），本次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要求，现发布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台州丽廷凤凰山庄（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

７７－１

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０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２．０３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

２．０４

发行数量

√

２．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２．０６

限售期

√

２．０７

募集资金用途

√

２．０８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２．０９

上市地点

√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７

关于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

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指定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特别决议议案：第

１－６

项议案为特别议案，第

７

项为普通议案。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均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

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

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

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４５６

九洲药业

２０１５／３／６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参会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参会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２

、个人股东本人参会的，凭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参会的，凭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邮件方式进行登记，须在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

传真或邮件登记需附上上述

１

、

２

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４

、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

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所涉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

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的投票权， 可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

件下，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二）登记地点：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邮政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９９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８０００

联系人：林辉潞、钟熙、洪文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７０６７８９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７０６７８８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6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３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２．０４

发行数量

２．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６

限售期

２．０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９

上市地点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006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3

月

5

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浩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浩讯科技

"

）发来的《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根据函件内容，

2015

年

3

月

4

日，浩讯科技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签署《股票质押式回

购协议书》， 浩讯科技于

2015

年

3

月

4

日将持有的公司

18,28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票质押给华融证

券。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2015

年

3

月

4

日，浩讯科技与华融证券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书》，根据协议内容，浩讯科

技于

2015

年

3

月

4

日将持有的公司

18,28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票质押给华融证券。本次股权质押初

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3

月

4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6

年

3

月

3

日。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3

月

4

日起至质押双方

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

能转让。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2015

年

3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质押式回购交易仅限于浩讯科技持有凯美特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移， 不会影响浩讯科

技对凯美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及表决权、投票权的转移，浩讯科技在解除限售条件满足时，将及

时要求华融证券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标的证券的解除限售手续。 本次质押部分占浩讯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92%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1%

。

二、历次股权质押与登记情况

1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将持有的公司限售股

8,900,000

股质押给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湘财证

券

"

）。此次股权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4

年

3

月

25

日。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2

月

25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

止。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014

年

3

月

27

日，浩讯科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原质押给湘财证券

8,900,000

股的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4-012

《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

2

、

2014

年

3

月

26

日，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将持有的公司限售股

7,960,000

股质押给湘财证券。本次股权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3

月

26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5

年

3

月

26

日。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3

月

26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014

年

5

月

27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后，质押给湘财证券限售股增至

11,

940,000

股。 目前该项质押尚未解除。（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4-012

《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

3

、

2013

年

12

月

30

日， 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将

9,000,000

股限售股质押给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族证券

"

），质

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12

月

30

日， 回购交易日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 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

让；

2013

年

12

月

31

日，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

记手续，将

18,000,000

万股限售股质押给民族证券，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4

年

12

月

26

日，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014

年

5

月

27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后，浩讯科技质押给民族证券限售股增至

40,500,000

股。

2014

年

7

月

4

日，

浩讯科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原质押给民族证券

40,500,000

股

的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4-048

《关于浩讯

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

4

、

2014

年

7

月

3

日， 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将

42,553,200

股限售股质押给华融证券，本次股权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7

月

3

日，回

购交易日为

2015

年

7

月

3

日， 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7

月

3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目前该项质押尚未解

除。（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4-048

《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

5

、

2014

年

10

月

24

日， 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 将持有的公司

16,870,000

股限售股质押给华融证券。 本次股权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0

月

24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5

年

9

月

1

日，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10

月

24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目前该项质押尚未解除。（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4-056

《关于浩讯

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6

、

2015

年

2

月

2

日， 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将持有的公司

9,200,000

股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票质押给湘财证券。本次股权质押初始

交易日为

2015

年

2

月

2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6

年

2

月

2

日。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2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

转让。目前该项质押尚未解除。（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2

月

4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5-001

《关于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7

、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披露了公告编号

2014-004

《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

告》， 浩讯科技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176,175,000

股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解禁上市流通。

2014

年

2

月

18

日披露了公告编号

2014-006

《关于股东追加锁定承诺的公告》，浩讯科技承诺对所持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176,175,000

股解禁后，自愿追加限售期一年。

2014

年

5

月

27

日，公司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后，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264,262,500

股。

2015

年

2

月

16

日披

露了公告编号

2015-002

《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浩讯科技持有公司

264,262,

500

股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票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解禁上市流通。

8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264,262,500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5.25%

，累计质押

98,843,200

股，质押部分占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7.40%

，占公

司总股本的

24.41%

。

三、备查文件

1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

2

、《股份冻结数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5日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 � �公告编号:临2015—017

债券简称:12广汽01、02� 、03� � � �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12235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４

广汽集

ＣＰ００１

，

债券代码：

０４１４５３０２９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３．

债券简称：

１４

广汽集

ＣＰ００１

４．

债券代码：

０４１４５３０２９

５．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０

亿元

６．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５．１５％

７．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

／

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

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

／

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

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

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锋、曹文昌

联系方式：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０８９

２．

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倩倩

联系方式：

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７９６

３．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

０２１－２３１９８７０８

、

０２１－２３１９８６８２

四、备注

我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

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5日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 � �公告编号:临2015—018

债券简称:12广汽01、02� 、03� � � �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12235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广汽本

田汽车

有限公

司

２０

，

１３５ ２３

，

２１０ ５１

，

８５０ ５９

，

１５１ －１２．３４％ ２１

，

９０６ １９

，

３８８ ５６

，

３１２ ５０

，

２２２ １２．１３％

广汽丰

田汽车

有限公

司

１７

，

０３０ ２２

，

９１２ ４８

，

８３２ ５１

，

６１４ －５．３９％ １９

，

９３６ ２２

，

３６６ ５２

，

９６０ ５２

，

５９２ ０．７０％

广州汽

车集团

乘用车

有限公

司

７

，

７４０ ９

，

９３１ ２１

，

３９６ ２０

，

６７３ ３．５０％ ７

，

５６０ ８

，

３７９ ２０

，

６８２ １９

，

０８１ ８．３９％

广汽菲

亚特汽

车有限

公司

１

，

３２３ ４

，

２８９ ６

，

７８３ ９

，

３６３ －２７．５６％ １

，

９７１ ３

，

２０７ ５

，

５２５ ７

，

８１７ －２９．３２％

广汽三

菱汽车

有限公

司

３

，

３８４ １

，

２５０ ８

，

７１２ ６

，

２５５ ３９．２８％ ２

，

６１２ ２

，

６５０ ８

，

６１８ ６

，

４５０ ３３．６１％

广汽吉

奥汽车

有限公

司

３８０ １６３ ２

，

４３０ １

，

３４３ ８０．９４％ ６２２ ６６０ ３

，

６３１ １

，

５７８ １３０．１０％

本田汽

车（中

国）有

限公司

２

，

０３０ ７２０ ４

，

５６０ ２

，

１００ １１７．１４％ １

，

８３５ ６１５ ４

，

３８９ １

，

８８０ １３３．４６％

广汽日

野汽车

有限公

司

２２０ ２７１ ４８８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６０ ２８１ ３４０ ３７４ －９．０９％

广州汽

车集团

客车有

限公司

－ ６７ １６ １１９ －８６．５５％ ６ ２５ ３７ ６９ －４６．３８％

汽车合

计

５２

，

２４２ ６２

，

８１３ １４５

，

０６７ １５１

，

０１８ －３．９４％ ５６

，

６０８ ５７

，

５７１ １５２

，

４９４ １４０

，

０６３ ８．８８％

五羊

－

本田摩

托（广

州）有

限公司

６３

，

６６９ ６０

，

１７６ １７８

，

１４４ １２８

，

６３０ ３８．４９％ ７８

，

７１３ ６５

，

８５０ １８７

，

６３２ １３２

，

８８９ ４１．１９％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002658� � � �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15-012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７４１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１

号”文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劵

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３４３８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本为

１０３

，

０９２

，

８００

股，其中敖小强、郜武等

２４

名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合计持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７

，

４７２

，

８０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向全体股

东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７４

，

９４５

，

６００

股，其中敖小强、郜武等

２４

名发行人自然人

股东合计持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２７４

，

９４５

，

６００

股，其中限售股份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７２．７４１７％

；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７４１７％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敖小强以及王凌秋、丁长江、郜武、

赵爱学、周家秋、赵永怀、吴宝华八位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不

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５０％

。

备注：丁长江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因病去世，其所持有的限售股份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由其爱人吕会

平及儿子丁思寓继承，其过户登记手续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办理完成；吕会平和丁思宇在承诺期限

内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赵永怀先生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赵永怀先生在承诺期限内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尚威、李大国、周建忠、边启刚、王向东、陈

华申、徐卫航、沈凌云、魏鹏娜、薛云鹏、霍新宇、王洪畅、张世杰、啜美娜、胡敏贞以及刘晓梅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且没有追加其他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

对其的违规担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７４１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２５

人，分别为公司的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敖小强以及王凌秋、丁长江（其所持股份已由吕会平和丁思宇继承）、郜武、赵爱学、周家

秋、赵永怀、吴宝华、尚威、李大国、周建忠、边启刚、王向东、陈华申、徐卫航、沈凌云、魏鹏娜、

薛云鹏、霍新宇、王洪畅、张世杰、啜美娜、胡敏贞以及刘晓梅。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

备注

１

敖小强

１８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董事

２

郜武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董事

３

王凌秋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董事

４

吕会平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继承丁长江原持有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中的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５

丁思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继承丁长江原持有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中的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赵爱学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财务总监兼董秘

７

周家秋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８

赵永怀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前任监事，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任期届满离任

９

吴宝华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监事

１０

尚威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李大国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周建忠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边启刚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王向东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陈华申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监事

１６

徐卫航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沈凌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魏鹏娜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薛云鹏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霍新宇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王洪畅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张世杰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啜美娜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质押冻结股份数量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４

胡敏贞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刘晓梅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备注：

１．

在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高管身份将锁定其

所持有股份的

７５％

，在任职期间内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

赵永怀先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任期届满离任。其离任时间已超过

１８

个月，不再受相关规定

中对于股份转让比例的限制。

５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

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股票买卖，遵守股份转让

限制的规定，严格禁止短线交易，禁止在敏感期内买卖股票，并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业务。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至本保荐意见出具之日，民生证券就雪迪龙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

出具如下意见：

１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前所作的承诺。

２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此次申请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雪迪龙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82� � �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2015-013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１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相关事项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召开。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开始。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１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参加网络投

票的具体操作流程附后（见附件

３

）。

２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

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

决为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

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应当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０３

日（星期二）

（七）出席会议对象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０３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海河道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７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上述第

６

、

１０

项议案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进行审议。

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指除以下股

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是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２

） 单独或者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

３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

２０１５－０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１０

）登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出版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４

年度

财务决算方案》、《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章程（修订稿）》、《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

１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

３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现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０９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三）登记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海河道

１０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差旅费、食宿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贤哲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６２６５０

传真：

０３１１－ ８５９６５５５０

电子邮件：

ｂｏｄ＠ｂｏｓｕｎｔｏｏｌｓ．ｃｏｍ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海河道

１０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备查文件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异地股东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标准格式（回执）

２

、授权委托书

３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六日

附件

１

：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本单位（本人）持有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７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９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如委托人对任何上述提案（包括临时提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

的意思对该等议案投票表决：

□

是

／ □

否；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账户卡：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３

：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但投票表决时，同一股

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

者几项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

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１

、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２８２

”，投票简称“博深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

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议案序号”、“表决事项”与“申报价格”的对应情况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４．００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５．００

６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６．００

７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

见”对应的“委托数量”具体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同意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同一表决权既通过

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不纳入表决统计。

⑥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⑦

投票举例

如某深市投资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８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的规定，股

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

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

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

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

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

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

２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请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